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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 期间，是人民法院或者诉讼参与人进行或者完成某种

诉讼行为应遵守的期限和日期。期间的计算需注意几点： 1.

期间的计算单位是时、日、月、年。 2.期间开始的时、日，

不计算在期间内。即期间从次日、次时开始计算。 期间以月

、年为计算单位，如果期间届满月有与期间开始日相对应的

日期的，期间届满日为开始日的对应日；没有对应日的，以

最后一个月的最后一天为期间届满日。如双方当事人为法人

的，申请执行的期限为6个月，如果申请执行期于2000年7

月31日开始，则于2001年1月31日届满；如果申请执行期

于2000年8月31日开始，则于2001年2月28日届满。 3.期间的最

后一日为法定节假日的，以节假日后的第一日为期间届满日

。 4.诉讼文书的在途期间不包括在内。如诉讼文书通过邮局

邮寄的，以邮局的邮戳为准。 送达是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和

方式，向当事人及其他参与诉讼人送交诉讼文书的行为。如

人民法院向原告送达传票的行为，向证人送达出庭作证通知

的行为等。但是，当事人向人民法院递交诉讼文书，如答辩

状、授权委托书等行为，则不能视作是送达。可见送达行为

的主体只能是人民法院。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送达有六种方式，即：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邮

寄送达、转交送达、公告送达。其中，需注意以下几点： 1.

受送达人有诉讼代理人的，人民法院既可以向受送达人送达

，也可以向其诉讼代理人送达。 2.适用留置送达的，应当将



诉讼文书放在受送达人的住所，而不得放在非住所的其他地

方。受送达人指定诉讼代理人为代收人的，向诉讼代理人送

达时，适用留置送达。 3.调解书应当直接送达当事人本人，

不适用留置送达。当事人本人因故不能签收的，可由其代收

人签收。这里需注意的是，代收人有权签收调解书，而不是

代理人，如果代收人同时又将诉讼代理人指定为代收人的，

该代理人作为代收人有权签收调解书。 4.邮寄送达时，如果

挂号信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与送达回证上注明的收件日期

不一致的，或者送达回证没有寄回的，以挂号信回执上注明

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 5.转交送达只能适用于受送达人是

军人、被监禁人或者被劳动教养人。 6.公告送达的期限为60

天。 第二节 法 院 调 解 法院调解，即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

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就双方当事人之间争议的

权利义务关系达成协议，以解决争议的活动及结案方式。法

院调解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法院调解是一种诉讼活动，即

只要双方当事人在法院主持下，就争议的案件进行的自愿协

商活动，就可以理解为法院调解；其二，是一种结案方式。

法院调解作为一种解决争议的方式，需以当事人达成协议为

条件。 法院调解的生效时间以及其具有的效力问题是大家应

当重点掌握的内容。 在我国，除婚姻案件可以由法院依职权

开始调解以外，其他案件只能基于当事人的自愿进行调解。

经过调解达成协议后，对于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案件，如调

解和好的离婚案件，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能够即时履

行的案件以及其他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案件，自双方当事人

及审判人员在协议上签字盖章，调解协议立即生效；而对于

需要制作调解书的案件，应当自双方当事人签收调解书后生



效。 法院调解生效后，即具有以下法律效力： 1.诉讼结束，

当事人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行起诉； 2.该案的诉讼法律

关系消灭； 3.对调解书不得上诉； 4.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实体

权利义务争议消灭；但是，这里需注意，当事人之间的实体

权利义务关系并不能因此而消灭。如水泥公司与建材公司货

款纠纷一案，经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建

材公司应当在调解书生效后7日向水泥公司支付所拖欠的货

款210万元，其余责任互相不再追究。该调解书经过双方签收

生效后，水泥公司与建材公司之间的货款争议因得到解决而

消灭，对该货款争议，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反悔，就该货款

争议再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水泥公司与建材公司之

间的买卖关系并不能因此而消灭。 5.具有给付内容的调解书

具有强制执行效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